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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关于印发

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(发改价格〔2006〕611 号 2006 年 4 月 13 日印发)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；国务院有关部门；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，司法厅（局）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转发〈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

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中发〔2004〕

21 号）精神，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，维护委托人和律师事务

所的合法权益，特制定了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。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

附件: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司 法 部

2006 年 4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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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，维护委托人和律师的合

法权益，促进律师服务业健康发展，依据《价格法》和《律师法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设立的律师事务所

和获准执业的律师，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收费行为适用本办

法。

第三条 律师服务收费遵循公开公平、自愿有偿、诚实信用

的原则。

律师事务所应当便民利民，加强内部管理，降低服务成本，

为委托人提供方便优质的法律服务。

第四条 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。

第五条 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

价：

（一）代理民事诉讼案件；

（二）代理行政诉讼案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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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代理国家赔偿案件；

（四）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、代理申诉和控

告、申请取保候审，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或自诉人、被害人的诉

讼代理人；

（五）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。

律师事务所提供其他法律服务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。

第六条 政府指导价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由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制定。

第七条 政府制定律师服务收费，应当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

意见，必要时可以实行听证。

第八条 政府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应当充分考虑当地经济

发展水平、社会承受能力和律师业的长远发展，收费标准按照补

偿律师服务社会平均成本，加合理利润与法定税金确定。

第九条 实行市场调节的律师服务收费，由律师事务所与委

托人协商确定。

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律师服务收费应当考虑以下主要

因素：

（一）耗费的工作时间；

（二）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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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委托人的承受能力；

（四）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；

（五）律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等。

第十条 律师服务收费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，采取计件

收费、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和计时收费等方式。

计件收费一般适用于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事务；

按标的额比例收费适用于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事务；

计时收费可适用于全部法律事务。

第十一条 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，委托人被告知

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，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

代理收费，但下列情形除外：

（一）婚姻、继承案件；

（二）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；

（三）请求给付赡养费、抚养费、扶养费、抚恤金、救济金、

工伤赔偿的；

（四）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。

第十二条 禁止刑事诉讼案件、行政诉讼案件、国家赔偿案

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。

第十三条 实行风险代理收费，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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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、收费方式、

收费数额或比例。

实行风险代理收费，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

的额的 30%。

第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严格执行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

级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。

第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公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

收费标准等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，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律师服

务收费合同或者在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收费条款。

收费合同或收费条款应当包括：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

方式、收费数额、付款和结算方式、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。

第十七条 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后，不得单方变更

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数额。确需变更的，律师事务所必须事先

征得委托人的书面同意。

第十八条 律师事务所向委托人收取律师服务费，应当向委

托人出具合法票据。

第十九条 律师事务所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代委托人支

付的诉讼费、仲裁费、鉴定费、公证费和查档费，不属于律师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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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费，由委托人另行支付。

第二十条 律师事务所需要预收异地办案差旅费的，应当向

委托人提供费用概算，经协商一致，由双方签字确认。确需变更

费用概算的，律师事务所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的书面同意。

第二十一条 结算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有关费用时，律师事

务所应当向委托人提供代其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清单

及有效凭证。不能提供有效凭证的部分，委托人可不予支付。

第二十二条 律师服务费、代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

差旅费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。律师不得私自向委托人收取任何

费用。

除前款所列三项费用外，律师事务所及承办律师不得以任何

名义向委托人收取其他费用。

第二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接受指派承办法律援助案件。

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得向受援人收取任何费用。

对于经济确有困难，但不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公民，律师事

务所可以酌情减收或免收律师服务费。

第二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异地设立的分支机构，应当执行分

支机构所在地的收费规定。

第二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异地提供法律服务，可以执行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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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务所所在地或者提供法律服务所在地的收费规定，具体办法由

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。

第二十六条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律师事务所收费

的监督检查。

律师事务所、律师有下列价格违法行为之一的，由政府价格

主管部门依照《价格法》和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实施

行政处罚：

（一）不按规定公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的；

（二）提前或者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的；

（三）超出政府指导价范围或幅度收费的；

（四）采取分解收费项目、重复收费、扩大范围等方式变相

提高收费标准的；

（五）以明显低于成本的收费进行不正当竞争的；

（六）其他价格违法行为。

第二十七条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律师事务所、律师

法律服务活动的监督检查。

律师事务所、律师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，由司法行政部门

依照《律师法》以及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》实

施行政处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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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违反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、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或

者收费合同规定的；

（二）违反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律师服务费、代委托人支付

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规定的；

（三）不向委托人提供预收异地办案差旅费用概算，不开具

律师服务收费合法票据，不向委托人提交代交费用、异地办案差

旅费的有效凭证的；

（四）违反律师事务所统一保管、使用律师服务专用文书、

财务票据、业务档案规定的；

（五）违反律师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的其他行为。

第二十八条 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律师事务所或律师

存在价格违法行为，可以通过函件、电话、来访等形式，向价格

主管部门、司法行政部门或者律师协会举报、投诉。

第二十九条 地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、司法行政部门超

越定价权限，擅自制定、调整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，由上级价格

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提请有关部

门对责任人予以处分。

第三十条 因律师服务收费发生争议的，律师事务所应当与

委托人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可以提请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的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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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协会、司法行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调解处理，也可以申请仲

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三十一条 律师服务收费争议调解办法另行制定。

第三十二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

会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，依据本办法制定律师服务收费管理的具

体实施办法，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司法部备案。
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司法部负责解

释。

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。《国家计

委、司法部关于印发〈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计

价格〔1997〕286 号）和《国家计委、司法部关于暂由各地制定

律师服务收费临时标准的通知》（计价费〔2000〕392 号）同时

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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